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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17/07-08(04)號文件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對「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標準金額每年作出調整」的意見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9/10/2007) 

 

1) 前言 

近月物價飛漲，對基層市民影響很大，領取綜合社會保障(綜援)人士同樣受到影

響。雖然政府對綜援設有按年調整的機制，但此機制受到不少批評。本文闡述社

聯對釐訂及調整綜援金額的意見。 

 

 

2) 綜援金額水平有檢討的需要 

2.1 現時綜援金額水平是建基於政府於 1996 年進行的綜援檢討，參考當時制定

的「基本生活需要預算」及 1994/95 年度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而釐訂的。

但十年期間，除基層市民的消費模式已有改變外，政府於此期間基於不同理

由對金額所作的調整，亦令現時金額水平難以正確反映基本生活需要。 

 

2.2 下表簡述過去十年政府所作的變更： 

 

年份及事項 所作的主要調整 

1996 年完成綜援計劃檢討

(4/96)

 

 

 

1996-1999 年

 

 

 

 

1999 年

1999-2002 年

- 政府根據檢討相應地調整大部分金額，但並不

完全跟從，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有工作能力的健全

成人，政府將其標準金額訂於偏低水平，目的為

避免「減低他們的工作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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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按所預測的社援物價指數每年調整一次，

但於98年4月增加長者受助人的綜援標準金額三

百多元(以照顧長者在心理及社交方面的需要，例

如外出用膳、看中醫、閱讀報章雜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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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援物價指數機制外，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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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多項特別津貼如電話、眼鏡、長期補助

金 

     ii) 健全人士標準金額 10%(3 人家庭)、

20%(4 人或以上家庭) 

 

- 凍結金額，主要因應通縮 

 

                                                 
1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檢討報告書，社署 1996 年。 
2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文件《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制度》，8/11/2004 
3 立法會財委會文件《每年按通脹調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和公共福利金計劃的標準金額》200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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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3

2/2006 及 2/2007

 

- 根據社援指數 

i) 削減 11.1% 綜援標準金額、傷殘津貼(但

凍結高齡津貼)、長期補助金、單親補助金、

學生膳食津貼、特別膳食津貼 

ii) 削減 15.8%租金津貼 

iii) 削減 7.7%與就學有關的定額津貼 

 

- 根據社援指數，社署分別在 2006 及 2007 年 2

月調高綜援標準金額及傷殘津貼 0.2%及 1.2%，但

凍結高齡津貼 

 

 

2.3 政府現時只靠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社援指數)的變動而對綜援金額作出

調整，有三個主要問題： 

i. 社援指數只反映物價的「趨勢」，但過去十年社會發展對生活模式、

基本生活需要及兒童學習需要都帶來額外的開支，單以物價調整標準

金額並不能填補這些額外開支對綜援家庭帶來的負擔。 

ii. 政府在 1999 年在社援物價指數機制外削減綜援標準金額及多項特別

津貼，已令綜援水平偏離應有水平，而最受影響的是有未成年子女的

綜援家庭。 

iii. 現時領取綜援的健全人士多需要參與各式各樣的積極就業支援計

劃，間接增加交通、膳食等開支，但綜援標準金額並未有作出相應調

整。 

 

3) 建議 

3.1綜援的目的是向有需要的個人及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

要，基於上述理由，我們建議 

i. 政府重新進行「基本生活需要預算」研究，以更新 1996 年調查結果，

重新制定金額水平，及檢視調整綜援水平的機制。 

ii. 設立一個有代表性的委員會，進行上述工作。委員會除專家及政府代

表外，應包括公眾人士。 

 

社聯於 2005 年所進行的「基本生活需要調查」參考了社署 96 年調查的商品

及服務項目，再以「共識及參與」原則，釐訂項目名單及計算出符合基本生

活需要的水平。政府可以以社聯調查報告為藍本，進行上述工作。 

 

3.2在未推行 3.1 前，應以特別津貼形式增加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補助，如電話

及上網費用等。 

 

2007 年 10 月 29 日 


